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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在《车辆运输船舶船体结构指南》2008（试行版）2 年多的试运行期间，受

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并收到大量用户的反馈意见，本指南结合反馈意见和车辆运

输船大型化发展的需求，在《车辆运输船舶船体结构指南》2008（试行版）的基

础上进行了论证、修改与补充和完善。

 本指南在《车辆运输船舶船体结构指南》2008（试行版）的基础上，在舱段

有限元分析方面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舱段建模的要求，修改了结构许用应力标准，

对屈曲校核的区域作了补充与修改；在整船强度直接计算方面，修改了整船结构

建模的网格尺寸要求，增加了迎浪和斜浪计算工况以及屈曲强度校核的要求，同

时增加了对迎浪工况和斜浪中船体运动与载荷计算的说明。

考虑到车辆运输船船体结构连接节点处的高应力特性，本指南中增加了对应

力集中区域的局部有限元细化分析要求，提出了有限元细化筛选原则、有限元细

化建模方法和细化结构强度衡准。

 中国船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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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一 般 规 定

1.1 适 用 范 围

1.1.1　本指南适用于船长90m及以上、专门设计和制造用于运输轮式商品车辆的钢质海

上航行的车辆运输船。

1.1.2　车辆运输船设有尾门跳板，一般还设有一个或两个舷门跳板。

1.1.3　对于本指南无规定者，均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以下简称《钢

规》）第2篇第1章和第2章的有关要求。

1.2 附 加 标 志

1.2.1　对符合本指南规定的车辆运输船，授予附加标志：Car Carrier。　

1.3 图 纸 资 料

1.3.1    除《钢规》第2篇第2章第1节所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CCS
批准：

(1)  跳板结构图及强度计算书；

(2)  尾门和舷门结构图及其主要结构、紧固和支持装置强度计算书；

(3)  可收放的活动车辆甲板的结构图和强度计算书；

(4)  车辆坡道结构图和强度计算书；

(5)  货舱区结构强度直接计算书；

(6)  整船强度直接计算书（如适用时）。

1.3.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CCS备查：

(1)  总布置图；

(2)  型线图或型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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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肋骨型线图；

(4)  舱容图；

(5)  船体及设备说明书；

(6)  载运车辆的轮印布置及载荷、轴载荷等与设计载荷有关的数据资料；

(7)  车辆装载布置图。

1.4 定    义

1.4.1   船长L(m):沿夏季载重线, 由首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如果夏季载重线总

长大于等于首柱前缘量至舵杆中心线的长度，L不得小于夏季载重线总长的96%,且不必大于

97%。

1.4.2   最小型深DF（m）：在船长中点处，自平板龙骨上缘至舷侧干舷甲板横梁上缘之

间的垂直距离。

1.4.3    最大服务航速（kn）：船舶在夏季载重线吃水时持续使用的设计最大航速。

1.5 布置及结构形式

1.5.1    船体结构布置应符合《钢规》第2篇第1章第12节的有关规定。

1.5.2   船体的基本结构形式应为具有多层甲板和双层底的结构，也可在干舷甲板以下设

置左右边舱。

1.5.3    强力甲板和船底一般应为纵骨架式。

1.5.4   从强力甲板至最低一层车辆甲板间，应设置局部横舱壁或强肋骨和强横梁组成的

横向强框架。横向强框架应设置在船底实肋板平面内，间距应不超过4个肋距或3.6m（取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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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总 纵 强 度

2.1 一 般 要 求

2.1.1　除本节规定者外，船体梁的总纵强度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的要求。

2.2 波浪载荷

2.2.1   波浪弯矩和波浪切力应按《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3计算。如方形系数小于

0.6，在计算时方形系数取0.6。

2.2.2　在计算中垂波浪弯矩Mw(－)时，其中垂弯矩分布系数M应按下式计算的Cf值确

定：

f

wd
f Lh

AA
L
VC 


2.0

式中：V —— 最大服务航速，kn；
　L —— 船长，m；

　Ad —— 离首垂线0.2L之前，干舷甲板以上的第1层甲板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面积，m2；

Aw—— 夏季载重线吃水处离首垂线0.2L之前的水线面面积，m2；

hf  —— 在首垂线处从夏季载重线量至干舷甲板以上的第1层甲板边线处的垂直距离，m。

(1)   当Cf ＜ 0.4时，中垂弯矩分布系数M按《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3.1确定；

(2)  当Cf ≥ 0.50时，距尾端0.65L范围内的中垂弯矩分布系数M按《钢规》第2篇第2章第

2节2.2.3.1确定；

(3)  当Cf ≥ 0.50时，距尾端0.65L～1.0L范围内的中垂弯矩分布系数M按表2.2.2(3)确定。

对于Cf和x的中间值，M应采用线性内插法求得。

中垂弯矩分布系数M                  表2.2.2(3)

Cf

距尾端距离x

0.65L 0.75L 1.0L

0.4 1.0 0.714 0

≥0.5 1.0 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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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船体梁弯曲强度 

2.3.1　设计者应提供船体梁沿船长各剖面的许用中拱静水弯距 sM (+)和许用中垂静水弯

距 sM (－)。

2.3.2　船体梁许用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包络线 sM ，应包络住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任一航行

工况下所计算的最严重的中拱和中垂静水弯矩。装载工况见《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2。

2.3.3　船体梁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5.1和2.2.5.2对船中最小剖面模数W0和

船中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I的要求。

2.3.4　船体梁的各横剖面在强力甲板和平板龙骨处对水平中和轴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

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310
][







ws MM
W cm3

式中： sM —— 许用静水弯矩，kN·m；

    Mw  —— 波浪弯矩，kN·m；

［σ］—— 船体梁许用弯曲应力，N/mm2，按下述要求确定：

	     　     ［σ］= 175/K，船中0.4L区域；

［σ］= 125/K，船端0.1L区域；

		  其余区域用线性内插法求得，其中K为材料系数。

2.4 船体梁剪切强度 

2.4.1　设计者应提供船体梁沿船长各剖面的许用静水切力 sF (+)和 sF (－)。

2.4.2　船体梁许用正、负静水切力包络线 sF ， 应大于装载手册中给出的任一航行工况

下最严重的船体梁正、负静水切力。装载工况见《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2。

2.4.3　船体梁许用正、负静水切力包络线 sF ，应满足下述要求：

( ) ( )s a wF F F  

( ) ( )s a wF F F   

式中：Fw —— 波浪切力，kN；

    Fa —— 船体梁剪切强度能力，kN，按2.4.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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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船体梁剪切强度能力Fa按下式计算，取对船体梁剪切能力有贡献的所有板单元中

的最小值：

v

j
a q

t
F

1000
][

 　　kN

式中：tj —— 第j个板格的厚度，mm；

许用剪切应力[τ]＝110/K，N/mm2；

  qv —— 板的剪流，按下式计算：

	           11
1 10. −−






= mm

I
Sfqv 10-1           mm-1

 
   f

1
 —— 系数，对于图2.4.4所示的船体横剖面类型，f

1
 = 0.5；

  S —— 静矩，cm3，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上时，为通过计算点的水平线以上的所有

连续纵向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如计算点在水平中和轴以下时，则为通过

计算点的水平线以下的所有连续纵向构件对水平中和轴的静矩；

  I —— 计算横剖面对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cm4。

图2.4.4

2.4.5　船体梁剪切强度能力Fa也可采用基于薄壁剪流理论确定，计算时的许用剪切应力

[τ]见2.4.4。

2.5 船体梁屈曲强度 

2.5.1　船长大于等于90m的船舶，受船体梁弯曲压应力和剪切应力的板格及纵向构件，

应按《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7的要求校核屈曲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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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在屈曲强度校核时，标准减薄厚度应符合表2.5.2的要求。

标准减薄厚度　          　　　　　表2.5.2
结构 标准减薄厚度(mm)

（1）干舷甲板以下的板格及纵向构件；

（2）液舱边界；

（3）液舱内的构件

按《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表2.2.7.4
的要求。

（1）干舷甲板以上的舷侧外板；

（2）作为强力甲板的上层建筑甲板的露天部分板格。

0.5

（1）作为强力甲板的上层建筑甲板的非露天部分；

（2）货舱内的车辆甲板。

0

2.5.3　工作压应力σ应按下列两式计算，并取大者：

23 mm/N10



c

ws

W

MM

230                      N / mm
K



式中： sM —— 许用静水弯矩，kN·m；

        Mw  —— 波浪弯矩，kN·m，Mw应取为：

	                      对许用中拱静水弯矩，用Mw(+)计算； 
             对许用中垂静水弯矩，用Mw(-)计算；

     Wc —— 计算点处的船体梁剖面模数，cm3；

      K  —— 材料系数。

2.5.4　对中和轴以上的构件，应取 sM 和Mw的中垂弯矩值。对中和轴以下的构件，应

取中拱弯矩值。

2.5.5   如在所有装载情况下均为中拱的静水弯矩，则在2.5.3的计算中，设计合成中垂弯矩

ws MM + 应为规范要求的中垂波浪弯矩Mw(-)扣除最小的中拱静水弯矩，但应不小于0.9Mw(-)。

2.5.6    工作剪切应力τ应按下列两式计算，并取大者：

τ 2mm/N)1000))(()((
t

qFFô v
ws +++= N/mm2

τ 2mm/N)1000))(()((
t

qFFô v
ws −+−=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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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F  —— 许用静水切力，kN；

    Fw   —— 波浪切力，kN；Fw应取为：

对许用正静水切力，用Fw(+)计算；

对许用负静水切力，用Fw(-)计算；      
    t      —— 计算点处板的厚度，mm；

     qv   —— 板的剪流，见2.4.4。

2.6 船体梁剖面特性计算

2.6.1　在基线以上任何垂向位置Z，船体梁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剖面模数W按下式

计算：

210



NAZZ

IW cm3

式中：I —— 船体梁横剖面对其水平中和轴的惯性矩, cm4；

Z —— 计算点至基线的距离, m；

ZNA —— 船体梁横剖面的水平中和轴至基线的距离, m。

2.6.2   强力甲板及其以下所有在0.4L区域内连续的纵向构件的剖面积, 均可计入船体梁剖

面模数。强力甲板以上可计入舷顶列板伸出强力甲板的部分和连续的舷边角钢的剖面积。

2.6.3    在船体梁剖面模数的计算中，应用如下的开口定义：

(1)  大开口指开口长度（首尾方向）超过2.5m和/或宽度超过1.2m的开口。

(2)  小开口指除上述大开口外的开口，如人孔、减轻孔等。

(3)  独立开口指在船的横向/垂向间隔不小于1m的开口。

2.6.4　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以下开口或其阴影区的剖面积应扣除：

(1)  大开口；

(2) 非独立的小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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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独立的多个小开口只要其在同一横剖面上的宽度或阴影区宽度 (见图2.6.5)的总和

bc符合下式要求时，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剖面积： 

bc ≤ 0.06(B1 - Σb)

式中：B1 —— 计算剖面处的船宽， m；

  Σb —— 计算剖面处按2.6.4规定应扣除的开口宽度的总和，m。

在y-y剖面处小开口宽度之和为bc = b1 + b2 + b3

图2.6.5

2.6.6　若纵骨或纵桁的开孔(如减轻孔、流水孔、焊缝处的单个扇形孔)高度不超过腹板

高度的25%(但对扇形孔深度最大不超过75mm)时，则在计算船体梁剖面模数时不必扣除其剖

面积。

2.6.7　按图2.6.7确定开口、非连续甲板、纵舱壁和舷侧外板的非有效面积，表示非有效

面积的阴影区是通过画两条与船纵轴成15°的斜线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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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7

2.7 局部构件尺寸的折减系数

2.7.1    当强力甲板处和平板龙骨处的最大总纵弯曲压应力小于许用弯曲应力［σ］时，可

取适宜的折减系数Fd和Fb，以减小局部构件的尺寸，但应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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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 
 d

bF  
 b

式中：σd —— 强力甲板处的总纵弯曲压应力，N/mm2，按2.5.3计算；

   σb  —— 平板龙骨处的总纵弯曲压应力，N/mm2，按2.5.3计算；

  [σ] —— 船体梁许用弯曲应力，N/mm2，见2.3.4。

2.7.2　对于外板和甲板，折减系数Fd和Fb应不小于0.7。

2.7.3　对于骨材，折减系数Fd和Fb应不小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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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甲 板 结 构

3.1 一 般 要 求

3.1.1　本节要求适用于强力甲板和车辆舱内的车辆甲板。对于其他甲板应满足《钢规》

第2篇第2章的有关要求。

3.1.2　甲板结构的主要构件尺度应按本指南第7节或第8节的要求由直接计算法确定，但

其结构细则应满足本节3.6的要求。

3.2 强 力 甲 板

3.2.1　强力甲板的厚度t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强力甲板露天部分的最小厚度为6.5mm；

(2)  对于围蔽于甲板室内的强力甲板非露天部分的最小厚度为6mm；

(3)  露天强力甲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列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bs
KsLt 1)5.402.0(  mm

1
235

8  eHRst          mm 

式中：L ——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100m；

    s —— 甲板纵骨间距，m；

    s1—— 甲板纵骨间距，m, 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sb；

        sb —— 甲板纵骨的标准间距，m；

    K —— 材料系数；

ReH —— 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4)   对于围蔽于甲板室内的强力甲板非露天部分的厚度可按本条(3)的要求减1mm。

3.2.2　强力甲板边板应满足以下要求：

(1)  船中0.4L区域内，强力甲板边板宽度应不小于：

b = 800 + 5L  mm，但也不必大于1800mm

式中：L —— 船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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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强力甲板边板在端部的宽度，应不小于船中部宽度的65%。

(3)  强力甲板边板厚度，应不小于强力甲板厚度。

3.2.3　强力甲板的纵骨剖面模数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sLKKslW 52.013.1 2     cm3

式中：L ——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200m；

s —— 纵骨间距，m；

l —— 纵骨跨距，m；

K —— 材料系数。

3.2.4　强力甲板的纵骨最小惯性矩I按下述计算，且带板宽度等于纵骨间距的80％：

235
43.1 2 eHRAlI   cm4

式中：l   —— 纵骨跨距，m；

  A   —— 连同带板的纵骨剖面积，cm2；

 ReH —— 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3.3 装载轮式车辆的车辆甲板

3.3.1   对于仅用于装载轮式车辆的非露天车辆甲板，其甲板厚度可按《钢规》第2篇第2
章第21节2.21.2.1(1)的要求减薄1.5mm，但不小于5.5mm。

3.3.2   对于仅用于装载轮式车辆的甲板，甲板纵骨或横梁的剖面模数应能满足轮印载荷

对扶强材最不利的情况,许用弯曲应力为100/K, N/mm2(K为材料系数),假定两端为刚性固定。

3.4 可收放的活动车辆甲板

3.4.1    可收放的活动车辆甲板（以下简称活动车辆甲板）一般设计为板架结构。

3.4.2   为保证活动车辆甲板的支持构件应有足够强度，应根据活动车辆甲板承受的实际

载荷(包括其自重)对下述支点处的零件或构件进行强度校核：

(1)  软支点：如对于链条和钢丝索等零件，许用载荷为1/5破断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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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支点：

许用弯曲应力 [σ] = 85/K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 43/K  N/mm2

许用相当应力 [σe] = 

 85 K N mm2

 43 K N mm2

e 22 3  108 K N mm2=108/K N/mm2

式中：K —— 材料系数。

(3)  应对受压构件进行屈曲校核。

3.4.3    活动车辆甲板板的厚度应按3.3计算。

3.4.4    活动车辆甲板的扶强材，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1.39CPlK      cm3

式中：C —— 系数，见表3.4.4；
P —— 最大单根车轴载荷，t；
l —— 扶强材跨距，m；

K —— 材料系数。

        系数C                          表3.4.4
扶强材跨距/轮距 0.1 0.2 0.3 0.4 ≥0.5

C 15.4 14.6 13.35 11.8 10.1

注：表中轮距为同一轴上两端的最外侧两轮的距离。

3.4.5    对于活动车辆甲板桁材的尺寸，可按下列衡准由直接计算法确定(载荷取静载荷)：

           
      许用弯曲应力 [σ] = 128/K   N/mm2

           许用剪切应力 [τ] = 64/K     N/mm2	

           许用相当应力 [σe] = 

 85 K N mm2

 43 K N mm2

e 22 3  108 K N mm2=160/K     N/mm2

           挠度                   f ≤ l/400   mm

式中：K —— 材料系数；

      l  —— 桁材支撑点之间的距离，mm。

3.5 车 辆 坡 道

3.5.1    车辆坡道应符合3.3装载轮式商品车辆的车辆甲板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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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车辆舱内甲板主要构件的结构细则

3.6.1　主要构件的布置应确保结构的有效连续性,避免剖面或高度的突然变化。当构件在

舱壁或其他主要构件的两侧对接时,应保证其位置在同一直线上。

3.6.2　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tW应不小于:

100 235
W eH

W
S Rt  mm，但不小于7mm

式中：SW —— 腹板上加强筋的间距或无加强筋的腹板高度，mm；

      ReH —— 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3.6.3　主要构件的面板厚度应不小于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

3.6.4　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一般应不小于次要构件穿过处切口高度的2.5倍。当超过此限

值时，应设置领板。但在任何情况下，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应不小于次要构件穿过处切口高

度的2倍。

3.6.5　主要构件应设置间距不大于3m的防倾肘板。在支柱的上下端和预计承受集中载荷

其他部位也应设置防倾肘板。在主要构件端肘板的趾端处,如腹板高度与其厚度之比大于55时,
也应设置防倾肘板或加强筋。防倾肘板的高度应伸至主要构件的面板， 宽度应不小于其高度

的40%； 当主要构件面板的宽度在桁材的任一侧大于180mm时，防倾肘板应能支持面板。防

倾肘板的厚度tb(mm)应不小于(5+0.025L)，但不必大于主要构件的腹板厚度，其中L为船长。

当防倾肘板的自由边长lb(m)大于0.06tb时，则防倾肘板应有面板或折边，其面板或折边的截面

积A(cm2),一般应不小于10lb。

3.6.6　主要构件腹板上在下述位置的切口应设置领板：

(1)  支柱的上下端处；

(2)  预计承受集中载荷处；

(3)  靠近端部肘板趾端处；

(4)  本节3.6.4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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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舷 侧 结 构

4.1 一 般 要 求

4.1.1　干舷甲板以上，舷侧结构的主要构件尺度应按本指南第7节或第8节的要求由直接

计算法确定。

4.1.2　干舷甲板下的舷侧骨架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2章第7节的有关要求，但计算压头

可量计至干舷甲板边线。主要构件还应按本指南第7节或第8节的要求由直接计算法进行校核。

4.2 舷 侧 外 板

4.2.1　舷侧外板系指从舭列板至强力甲板处的外板。

4.2.2　船中0.4L区域内，与强力甲板连接的最高一列舷侧外板的宽度应不小于：

b = 800 + 5L  mm，但也不必大于1800mm

式中：L —— 船长，m。

4.2.3　干舷甲板以下，舷侧为横骨架式时，船中部0.4L区域内舷侧外板厚度t应不小于下

述t1和t2中的较大者：

(1)  t1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t1 = 0.073sE -1(L+110)
K
Fd    mm，对于船体横剖面中和轴以上部分

 

t1 = 0.072sE -1(L+110)
K
Fb    mm，对于船体横剖面中和轴以下部分

式中: s —— 肋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肋骨的标准间距;
L ——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200m；

Fd —— 折减系数，见2.7；
Fb —— 折减系数，见2.7；
K —— 材料系数；

E = 1 + 2

2

S
s

 ，其中，S为舷侧纵桁间距，m；当无舷侧纵桁时，E = 1。

(2)  t2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t2 = 4.2s ( )Khd 2+      mm，距基线3DF /4以上

t2 = 6.3s ( ) KFhd b1+     mm，距基线DF /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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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K和Fb同本条(1)；
d ——吃水, m;
h2 = 0.5C, 计算时取不大于0.36d；
h1 = 0.26C, 计算时取不大于0.2d;
C —— 系数，见《钢规》第2篇第2章第2节2.2.3.1。

距基线DF /4至距基线3DF /4区域内，由上述计算所得之值用内插法求得。

4.2.4　干舷甲板以下，舷侧为纵骨架式时，船中部0.4L区域内舷侧外板厚度t应不小于下

述t1和t2中的较大者：

(1)  t1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t1 = 0.06s(L+110)
K
Fd    mm，对于船体横剖面中和轴以上部分

t1 = 0.06s(L+110) K
Fb    mm，对于船体横剖面中和轴以下部分

式中: Fd、Fb和K同4.2.3（1）；

 s —— 纵骨间距,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纵骨的标准间距;
 L —— 船长,m，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190m;

(2)  t2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t2 = 4.2s ( )Khd 2+      mm，距基线3 DF /4以上

t2 = 5.4s ( ) KFhd b1+     mm，距基线DF /4以下

式中: s和Fb同本条(1)；K、d、h2和h1同4.2.3（2）。

距基线DF /4至距基线3 DF /4区域内，由上述计算所得之值用内插法求得。

4.2.5  当干舷甲板以下的舷侧外板由于局部强度的需要而采用高强度钢时，在按本节

4.2.3(1)和4.2.4(1)计算t1中材料系数K可取1，但在总纵强度校核时这部分舷侧外板应作为低碳

钢计入。

4.2.6　干舷甲板以下，船中部0.4L区域内的舷侧外板厚度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

值,并应使船中部0.4L区域外的舷侧板厚度能逐渐向端部舷侧外板厚度过渡：

t = (0.035L+6) K   mm

式中: L —— 船长, m；

 K —— 材料系数。



第17页

4.2.7　干舷甲板以下，离船端0.1L区域内的舷侧外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0 035L 6
bs

sK
mm

式中: L —— 船长, m；

 s  —— 肋骨或纵骨间距, m，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sb；
sb  —— 肋骨或纵骨的标准间距, m；

K  —— 材料系数。

4.2.8    从干舷甲板至干舷甲板以上2.3m处的舷侧外板，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首垂线向后0.1L范围内，应符合《钢规》第2篇第2章第17节首楼的舷侧外板要求，

其余区域应符合《钢规》第2篇第2章第17节桥楼和尾楼的舷侧外板要求。

(2)  本指南第2节2.3、2.4和2.5对船体梁弯曲强度、剪切强度和屈曲强度的要求。

4.2.9    从干舷甲板以上2.3m处至强力甲板的舷侧外板，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钢规》第2篇第2章第17节甲板室围壁的要求。

(2)  本指南第2节2.3、2.4和2.5对船体梁弯曲强度、剪切强度和屈曲强度的要求。

4.2.10   强力甲板以下、干舷甲板以上的舷侧外板除应符合本节4.2.8和4.2.9的要求外，还

应不小于下列公式计算所得之值：

  
b

FF s
sKLDZtt 0012.024.0    mm 

KLt )50(7.0                      mm 

式中：tF —— 干舷甲板处舷侧外板的厚度，mm；

Z —— 计算点距基线的高度，m；

　L —— 船长，m；

　DF —— 最小型深，m；

        s  —— 骨材间距，m，计算时取值不小于sb；

sb —— 骨材标准间距，m；

   K ——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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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干舷甲板以上的舷侧肋骨

4.3.1　干舷甲板上第1层上层建筑，其舷侧肋骨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列公式计算所

得之值：

(1)  自首垂线向后0.1L区域内：

F
F

DsdlK
D

dW )47.0(9.0 +=  cm3

W = 0.89slLK　　　    　　　   cm3

式中：L —— 船长，m；但计算时取值不必大于230m；

 DF —— 最小型深，m；

  d  —— 吃水，m；

  s  —— 肋骨间距，m；

  l  —— 肋骨跨距，m，即为在舷侧量得的甲板间高，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2.3m；

 K —— 材料系数。

 (2)  其余区域：

F
F

DsdlK
D

dW )47.0(8.0 +=  cm3

W = 0.54slLK　　　　　　             cm3

式中：L、DF、d、s、l及K见本条（1）。

4.3.2   干舷甲板以上第2层及以上各层上层建筑，其舷侧肋骨剖面模数W除应满足《钢

规》第2篇第2章第17节2.17.3.2的要求外，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0.44slLK　　 cm3

式中：L、s、l及K见4.3.1（1）。

4.4 船首舷侧结构的砰击加强

4.4.1　船首舷侧结构应按《钢规》第2篇第7章第8节的要求予以砰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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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支    柱

5.1 一 般 要 求

5.1.1   本节要求适用于车辆舱内的支柱。对于其他支柱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2章第10
节的要求。

5.1.2　车辆舱内的支柱不应选用管形支柱或空心矩形剖面的支柱。

5.2 车辆舱内的支柱

5.2.1    支柱所受的载荷P应按下式计算：

P = p
d 
ab + P0       kN

式中：a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平均长度，m；

　b ——支柱所支持的甲板面积的平均宽度，m；

　P0—— 上方支柱所传递的载荷，kN；

  pd —— 设计均布载荷，kN/m2；对于强力甲板，pd应不小于3.2kN/m2。

5.2.2    支柱的剖面积A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Kr
l

KPA
10.526.12 

 cm2

式中：P —— 支柱所受的载荷，kN；

    l —— 支柱的有效长度，m，为支柱全长的0.8倍；

   r  —— 支柱剖面的最小惯性半径，cm；

  K —— 材料系数，但取值应不小于0.72。

5.2.3　支柱还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2章第10节2.10.3的要求。

5.2.4    支柱端部的结构加强：

(1)  应保证支柱上下端处的结构能合理地承受和传递载荷。支柱的上端应与由有效肘板

支持的板相连接，支柱的两端应设置加厚板。

(2)  应将支柱设置在实肋板上或桁材上，并应在实肋板或桁材上设置垂直加强筋。当支

柱的间距较大时，应将支柱设置在实肋板与桁材的交叉点上，如不设在交叉点上则应在支柱

下面设置局部肋板或局部桁材。在支柱下面的肋板和桁材上不准开设人孔或减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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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尾门跳板和舷门跳板

6.1 尾 门 跳 板

6.1.1　尾门跳板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9章第5节尾门的要求和第6节车辆跳板的要求。

6.2 舷 门 跳 板

6.2.1　舷门跳板应满足《钢规》第2篇第9章第5节舷门的要求和第6节车辆跳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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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货舱区域结构强度直接计算

7.1 一 般 要 求

7.1.1    货舱区域的主要支撑构件应按本节的要求进行强度直接计算评估。

7.1.2    本计算的目的在于评估货舱区域主要支撑构件在典型局部载荷工况下的强度。主

要结构包括：

●	 甲板结构

●	 舷侧结构

●	 双层底结构

●	 舱壁结构

●	 半舱壁结构（如有时）

●	 支柱

7.2 结 构 建 模

7.2.1    有限元模型的横向和垂向范围：整个船宽和型深。有限元模型的纵向范围：

(1)  当货舱区域采用均匀布置的半舱壁设计时，模型应包括半舱壁及前后1/2个半舱壁间

距；

(2)  当货舱区域采用无半舱壁、有支柱设计时，模型应包括1/2+1+1/2个支柱间距；

(3)  当货舱区域采用无半舱壁、无支柱设计时，模型应包括3个强框架间距。

	
7.2.2    有限元的单元选择和网格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模型网格一般为纵骨间距，主要支撑构件（包括实肋板、强横梁、纵桁、强肋骨、

支柱等结构）的腹板用板单元模拟，面板用梁单元、杆单元或板单元模拟。

(2)  承受侧向载荷的骨材使用梁单元；不承受侧向载荷的骨材可以使用杆单元。

(3)  板应以四节点板单元建模，且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三角形单元，特别是高应力区域和

开孔周围、肘板连接处和折角连接处这些应力梯度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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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板单元长宽比应不超过4，在可能产生高应力或高应力梯度的区域，板单元的长宽比

应尽可能接近1。

图7.2.2给出了一个车辆船货舱区有限元模型的示例，仅显示左舷部分。

图7.2.2有限元模型（仅显示左舷）

7.2.3    有限元模型的坐标系统取右手坐标系，即

●   x方向为沿船长方向，以向船首方向为正；

●   y方向为沿船宽方向，以向左舷方向为正；

●   z方向为沿船体的垂向，以基线向上为正。

7.2.4    模型采用结构的建造厚度。

7.3 运动及加速度

7.3.1    船舶运动时的摇摆周期和摇摆角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7.3.1.1    横摇周期TR应按下式计算：

GMkT rR 2

式中：kr —— 横摇转动半径，m，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下式估算：

kr = 0.39B

       其中：B —— 船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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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 满载出港工况下的初稳性高度，没有确切数值时，可按下式估算：

GM = 0.07B

        其中：B —— 船宽，m。

7.3.1.2    最大横摇角φm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0.523：

62.5 1.25

75
R

m
Tk

B
 




       rad

式中：TR —— 见7.3.1.1；
B —— 船宽；

k ——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取值：

		  k = 1.2  无舭龙骨的船舶；

		  k = 1.0  有舭龙骨的船舶；

		  k = 0.8  具有减摇装置的船舶。

7.3.1.3    纵摇周期TP应按下式计算：

108.1 LTP 

式中：L —— 船长，m。

7.3.1.4    最大纵摇角ψm应按下式计算，但不必大于0.14：

ψm = 0.25a0/Cb       rad

式中：Cb ——方形系数；

    a0 —— 加速度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LVCLCSa V+= 30

式中： 50LCV = 50，取不大于0.2；
L —— 船长，m；

V —— 最大服务航速；

C —— 系数，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40412.0  LC            90mL 

  5.1

100
30075.10 



 


LC    90 300mL

S —— 航区系数，应按下列各式取值：

S = 1.00，无限航区；

S = 0.95，1类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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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90，2类航区；

S = 0.85，3类航区。

7.3.2    船舶运动时的加速度应按下列各式计算：

7.3.2.1    横荡加速度ay应按下式计算：

ay = 3a0     m/s2

式中：a0 —— 见7.3.1.4。

7.3.2.2    升沉加速度az应按下式计算：

2
07 smCaa bz = m/s2

式中：a0，Cb见7.3.1.4。

7.3.2.3    横摇角加速度ar应按下式计算：

ar = φm(6.28/TR)2　  rad/s2

式中：TR —— 横摇周期，按7.3.1.1计算;
  φm—— 最大横摇角，rad，按7.3.1.2计算。

7.3.2.4    纵摇加速度ap应按下式计算：

ap = ψm(6.28/TP)2
　  rad/s2

式中：TP —— 纵摇周期，按7.3.1.3计算；

  ψm —— 最大纵摇角，rad，按7.3.1.4计算。

7.3.2.5   横向合成加速度at应按下式计算：

  22 10sint y r rp ma a a z z       m/s2

式中：ay —— 横荡加速度，见7.3.2.1；
ar —— 横摇角加速度，见7.3.2.3；
φm—— 最大横摇角，见7.3.1.2；
z  —— 计算点到基线的垂向距离；

zrp—— 横摇转动轴和纵摇转动轴到基线的垂向距离，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小者：

zrp1
241
dDzrp +＝       m

zrp2
22
Dzrp =             m

式中：D ―― 型深，m；

    d ―― 吃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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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6    垂向合成加速度av应按下列两式计算，取大者：

2 2 2
1 m/sv z ra a a y  2

 22 2
2 0.45 m/sv z pa a a x L   2

式中：az —— 升沉加速度；

ar —— 横摇角加速度；

ap —— 纵摇角加速度；

x  —— 计算点到尾垂线的纵向距离；

y  —— 计算点到中剖面的横向距离；

L  —— 船长。

7.4 计 算 工 况

7.4.1    货舱区强度分析的有限元计算工况见表7.4.1。

 舱段有限元计算工况                     表7.4.1
工况 描述

1 满载工况

2 压载工况

3 横摇工况

4* 横向非均匀装载

5* 纵向非均匀装载

 注*：当无多港口装卸时，可免除工况4和工况5。

7.4.2    满载工况

本工况的载荷包括车辆甲板的重力及惯性力、车辆的重力及惯性力、海水静压力和海水

动压力。

作用在车辆甲板上的垂向压力为

Pv = (g + 0.5a)(P + ms)       kN/m2

式中： P ―― 车辆甲板的设计载荷，t/m2，

    ms―― 车辆甲板的自重载荷，t/m2，但应不小于0.1；
     g ―― 重力加速度，取9.81m/s2；

    av ―― 垂向合成加速度，见7.3.2.6。

对于装载卡车等大车的甲板，还需考虑轮轴载荷对应的工况

Pv = (g + 0.5av)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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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W ―― 多根轮轴同时作用在一根强横梁上时的质量，t；

舷外水压力包括静水压力和波浪附加压力，其中船底及舷侧的静水压力由吃水确定，本

工况的吃水取结构吃水。波浪附加压力的分布和值如图7.4.2所示，其中C见7.3.1.4。

对不同的评估部位，应取该区域最大的av。

PW

PW

PB
PB

ds

PW = 3.3C
PB = 2.25C
ds—吃水
PW与PB之间线性插值

图7.4.2 车辆运输船舷侧及船底波浪压头分布

7.4.3    压载工况

本工况载荷包括甲板结构自重，海水静压力和海水动压力。甲板结构自重仅包括静态载

荷，可通过重力场的形式施加，也可以面压力的形式施加，但都应真实反映甲板的实际重量。

舷外水压力包括静水压力和波浪附加压力，其中静水压力由吃水产生，本工况的吃水取

压载吃水。波浪附加压力和大小如图7.4.2所示。

对于双层底的压载水舱和燃油舱根据实际的装载情况施加静压力，如果为空舱则不应施

加压力。

7.4.4    横摇工况

横摇工况下的结构强度分析的载荷包括：车辆和船体结构的自重、车辆和船体结构的水

平惯性力和舷外水静压力。车辆和船体结构的重力和水平惯性力按下式计算：

Pv = (P + ms)g
Pt = (P + ms)at

式中：at ―― 横向合成加速度，见7.3.2.5。

舷外水压力为结构吃水下的最大横摇角对应的静水压力。最大横摇角根据7.3.1.2的规定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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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横向非均匀装载

本工况的垂向载荷和水压力同工况1，但车辆甲板上压力的作用区域仅在强横梁的一个

跨距内。图7.4.5给出了压力作用的区域，在阴影区作用工况1的车辆压力，在其他区域没有

车辆压力。

该工况下的舷外水压力同工况2。

7.4.6    纵向非均匀装载

该工况下的舷外水压力同工况2

本工况的垂向载荷和水压力同工况1，但车辆甲板上压力的作用区域仅两根支柱间的甲

板区域。图7.4.6中的阴影给出了车辆压力的作用区域。

。

图7.4.5 横向非均匀工况的压力作用区域

图7.4.6 纵向非均匀工况的压力作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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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边 界 条 件

7.5.1   各工况采用相同的边界条件，用以约束刚体位移，并约束载荷产生的不平衡力。

具体的位置见表7.5.1和图7.5.1。

7.5.2    为了约束模型的纵向位移，在内底板的一端约束x方向的位移。

7.5.3    为了约束模型的横向位移，在内底的一舷的边线处约束y方向的位移。

7.5.4   为了约束模型的垂向位移，在舷侧的两端约束其z方向的位移。通过上述位移约

束，可以控制模型的转动刚体位移。

7.5.5    为了模拟与模型相邻构件的约束，在船底和甲板纵桁前后端处，约束其绕y轴的转

动。

各工况下的边界条件                     表7.5.1

约束 δx = 0 δy = 0 δz = 0 θy = 0

作用区域 线AD 线AB 线AA’，BB’，CC’，DD’ 各纵桁两端

图7.5.1 施加边界条件的位置

7.6 许 用 应 力

7.6.1   有限元的结果评估范围应基于模型中部区域，应包括半舱壁框架、支柱强框架及

普通强框架等，见图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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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1 有限元评估范围

7.6.2    各工况下的许用应力标准为：

许用剪切应力：            [τ]  = 100/K      N/mm2；

许用相当应力：            [σe] = 190/K     N/mm2；

梁单元和杆单元的许用应力：[σ]  = 190/K     N/mm2。

7.7 屈曲强度校核

7.7.1    应对模型中部区域的下列结构进行屈曲强度校核，屈曲安全因子λ应不小于1.0：

(1)  横舱壁板和半舱壁板；

(2)  强横梁、强肋骨、实肋板；

(3)  甲板纵桁；

(4)  船底板、内底板。

7.7.2    单向、双向压缩应力、剪应力等的各向组合及其相关性应包括在屈曲计算中。

7.7.3    板格屈曲计算时，一般部位板厚扣除腐蚀余量1.0mm，车辆舱内部构件的腐蚀余

量应不低于0.5mm。

7.7.4    屈曲安全因子λ应按附录2中的方法或其他公认的屈曲校核方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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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整船强度直接计算

8.1 一 般 要 求

8.1.1   本节给出了整船强度直接计算的方法，目的在于校核车辆运输船在迎浪、横浪和

斜浪工况下主要构件的强度。

8.1.2    对于具有以下情况的车辆运输船应进行全船有限元计算：

(1)	  装载量超过5000车或L >180m的大型车辆运输船；

(2)	  具有非常规结构设计方案的车辆运输船，如，非均匀设置半舱壁、甲板强横梁和强

肋骨横向不在同一平面上的设计等；

(3)	  CCS认为有必要进行全船有限元分析的车辆运输船。

8.2 整 船 建 模

8.2.1   全船模型应包括整个船长、船宽和型深。全船模型单元网格尺寸取骨材间距，建

模原则见7.2。图8.2.1给出了一条汽车运输船的全船模型。

图8.2.1 汽车运输船的全船有限元模型.

8.2.2  为了进行水动力分析并直接施加波浪载荷，有限元模型应能模拟船舶的实际质

量、质心和质量惯性矩。可将模型分成若干部分，并调整各部分的材料密度来模拟钢料、舾

装和小的设备的质量。大的设备，压载水和货物采用质量单元来模拟，质量单元可建在相应

的结构上，也可通过虚拟结构和实际结构进行连接。

8.2.3    全船质量模型应与船舶静水浮态相匹配。总重力与总浮力的误差不大于
1

10000
⋅∆，

其中∆为相应吃水时的型排水量，t；质心与浮心的纵坐标误差不大于
1

4000
L⋅ ，其中L为船

长，m；横坐标误差不大于
1

1000
B⋅ ，其中B为船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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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载 荷 工 况

8.3.1    每一种计算工况由静水载荷工况和波浪载荷工况组成。

8.3.2    根据装载手册选取以下满载静水工况作为计算工况：

(1)	  静水弯矩最大的满载工况；

(2)	  重心高度最大的满载工况；

(3)	  CCS或设计单位认为需要考虑的其他恶劣工况。

8.3.3   分别基于上述静水工况的吃水和质量分布，用概率统计方法计算设计波参数如：

波向、波长、波高和相位等，由设计波决定船体波浪载荷，详见附录1。

8.3.4   计算工况由静水工况和波浪载荷工况的不同组合组成，对于车辆运输船，应计算

的工况如下：

计 算 工 况                         表8.3.4
	 波浪工况

静水工况
船中最大垂向波浪弯矩 最大横摇角 L/4横剖面处最大扭矩

满载工况 计算工况1 计算工况2 计算工况3

8.4 计 算 载 荷

8.4.1   计算载荷包括静力和波浪诱导动力载荷两部分。静态载荷包括浮力和重力，通过

压力场和重力场来施加。波浪诱导动力载荷包括波浪动压力和相应的运动惯性力，通过波浪

载荷与运动直接计算得到并施加在全船有限元模型上。

8.5 边 界 条 件

8.5.1    经过波浪载荷直接计算得到的外载荷和惯性载荷是对应的，计算模型处于自由动

态平衡状态。为消除刚体位移，在船体的相应节点施加6个线位移约束，如表8.5.1和图8.5.1
所示。

边界约束及其施加位置                  表8.5.1

约束 δx = 0 δy = 0 δz = 0

作用位置 点2 点1、点2 点2、点3、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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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1 边界条件示意图

8.6 许 用 应 力

8.6.1    整船强度直接计算中应力取单元中点处的中面应力，许用应力为：

许用剪切应力：[τ] = 100/K      N/mm2；

许用相当应力：[σe] = 190/K    N/mm2。

8.7 屈曲强度校核

8.7.1   应至少对船底板、内底板、舷侧外板、实肋板、船底纵桁和车辆甲板进行屈曲强

度校核，屈曲安全因子λ应不小于1.0。

8.7.2    单向、双向压缩应力、剪应力等的各向组合及其相关性应包括在屈曲计算中。

8.7.3   板格屈曲计算时，一般部位板厚扣除腐蚀余量1.0mm，车辆舱内部构件的腐蚀余

量应不低于0.5mm。

8.7.4    屈曲安全因子λ应按附录2中的方法或其他公认的屈曲校核方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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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局部结构连接区域细化分析

9.1 一 般 要 求

9.1.1   本节给出了局部结构连接区域细化有限元分析的要求和方法，以评估结构连接节

点处局部高应力区域的强度。

9.1.2    如有限元船体模型不足以反映结构连接处局部几何形状时，可用细化模型分析表

明该处构件尺度满足要求。

9.1.3    局部结构细化分析针对不同构件的连接部位进行，需要进行细化分析的区域按9.2
的规定确定。

9.2  细 化 区 域

9.2.1   对于表9.2.1所列关注区域，按照本指南第7节和第8节要求进行的结构计算等效应

力大于80%许用应力时，应进行细化分析。

应关注的典型细化区域                  表 9.2.1
构件 关注区域 图示

主要构件 支柱与甲板强横梁和甲板纵桁的连

接区域

甲板强横梁与强肋骨的连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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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强横梁与半舱壁的连接区域

强肋骨与实肋板的连接区域

舱壁 半舱壁与横舱壁的过渡区域

横舱壁上的开口区域

甲板 车辆甲板上坡道开口的角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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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除9.2.1表列关注区外的其他构件连接区，按本指南第7节和第8节计算的等效应力

大于90%许用应力时，应进行细化分析。

9.3 结 构 建 模

9.3.1    细化模型范围

局部有限元模型应使关注区域的应力不会受到边界条件和载荷的显著影响，细化模型的

边界应与船体结构中的主要支承构件（比如肋板和桁材）相一致。

9.3.2    细化模型网格要求

细化区域应以壳单元建模，避免三角形单元和畸变单元的使用，单元长宽比应接近1，
细化网格尺寸应不大于50 mm×50 mm，细化网格区域在所有方向上应不少于10个单元，且细

化模型保持良好的结构过渡。

9.3.3    细化方法

细化模型可以包含在整体模型中进行直接计算，也可采用单独的子模型进行分析。

9.4 细化子模型的边界条件和载荷

9.4.1    边界条件

细化模型如果采用独立局部子模型，其边界上应施加强制位移，其数值取自整体模型计

算给出的对应位置处的位移。

9.4.2    载荷

局部细化区域承受的局部载荷应施加于细化模型上。

9.5 结果评估和验收衡准

9.5.1    最大许用应力应基于50 mm×50 mm的网格尺寸，如使用更小的网格密度时，可用

与上述网格尺寸面积相当的单元平均von Mises应力进行校核。

σvm ≤ λ[σe]

其中：σvm —— 板单元的Von Mises相当应力，N/mm2；

    λ   —— 系数，临近焊缝的单元取1.5，其他取1.7；
  [σe] —— 许用应力，N/mm2，见7.6或8.7相应的许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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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车辆运输船波浪诱导运动与载荷计算方法

1  一 般 规 定

1.1    船舶运动及波浪载荷用二维线性切片理论程序CCS006SR-96或其他三维线性程序计

算；

1.2	    波浪载荷一般应在满载状态下进行，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的装载状态下进行；

1.3    按船舶零航速计算波浪载荷；

2  载荷控制参数及其统计分析

2.1    主要载荷控制参数：

(1)	  对于最大船体横摇运动，取波浪诱导横摇角为载荷控制参数；

(2)	  对于船中最大垂向波浪弯矩，取船中剖面波浪诱导弯矩为载荷控制参数；

(3)	  斜浪状态下，取L/4横剖面处最大扭矩为载荷控制参数。

2.2    计算主要控制参数的频率响应函数，波浪搜索的输入参数按下列规定：

(1)	  所取的波浪频率数应不少于20，波浪角频率的取值范围为0.1至1.5；

(2)	  计算所取浪向角不应少于7个，包括0º（顶浪）、30º、60º、90º、120º、150º、180º
（随浪）；

(3)	  计算采用的横摇阻尼不大于0.07倍的临界阻尼；

(4)	 计算上述规则波单位波高时的载荷控制参数的幅值响应，得到频率响应函数曲线

组，图2.2给出频率响应函数曲线组的典型形态示例，每一条曲线对应一个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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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频率响应函数示例

2.3    横摇角的长期预报值：

(1)	  使用IACS推荐的波浪散布图（IACS Rec.No.34）描述海洋波浪的随机分布；

(2)	  设定波浪能量分布按照P-M谱，波浪诱导运动与载荷统计计算采用P-M波浪谱：

4 5 2
1/3 2 4 4

21 2
3

2 496124 exp( ) cos ,
2( , , , )

0,

H T
TS H T

 
  


   



≤

为其他值



式中：ω —— 波浪角频率，rad/s；
  

3
1H —— 有义波高，m；

   T2 —— 波浪跨零周期，s；

 θ
π

2cos2
—— 能量扩散函数；

 θ —— 组合波与主浪向之间的夹角，rad。

(3)   横摇角的长期预报值取10-6.5超越概率，其他取10-8超越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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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波参数确定

3.1  设计波入射方向由载荷控制参数频率响应函数曲线确定，通常情况下：迎浪工况

时，设计波入射方向一般取为0°；横浪工况时，设计波入射方向一般取为90度；斜浪工况

时，设计波入射方向一般取为45°。

3.2    取频率响应函数曲线组最大峰值对应的波频ωa为设计波频率；

3.3    设计波波幅按下式计算：

A
L

aw =

式中：aw —— 设计波波幅；

    A —— 响应函数的峰值；

    L —— 载荷控制参数的长期预报值。

3.4    设计波相位

取载荷控制参数响应值与静水载荷组合最大时的相位为计算相位。

4 设计波上的波浪诱导运动和压力计算

4.1    波浪诱导运动和压力按3规定的设计波方向、波频和波幅进行计算。

4.2    取3.4给出的相位的压力和惯性力作为有限元模型的计算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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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板格屈曲强度校核的简化公式法

1 临界屈曲应力及弹塑性修正

1.1    短边受压及弯曲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σxcr_e定义如下：

22
2

2

1_ /)(
)1(12

mmN
s
tECkxexcr 




 N/mm2

式中：kx —— 短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本附录表1.1(a)计算，其中：σx1、σx2见本附录2.2；
C1 —— 边界约束系数，见表1.1(b)；
 E —— 材料弹性模量。对钢材，E = 2.06 × 105   N/mm2；

 ν —— 材料泊松比。对钢材，ν = 0.3；
 t —— 板格厚度，mm；

 s —— 板格的短边长度，mm。取纵骨、加强筋或扶强材间距；

 x —— 定义为板格长边轴向。

1.2    长边受压及弯曲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σycr_e定义如下：

22
2

2

2_ /)(
)1(12

mmN
s
tECk yeycr 




 N/mm2

式中：ky —— 长边受压及弯曲屈曲系数，按本附录表1.1(a)计算，其中：σy1、σy2见本附录2.2；
        其中：l —— 板格的长边长度，mm；

   C2 —— 边界约束系数，见本附录表1.1(b)；
    y —— 定义为板格短边轴向；

 其余符号同1.1。

1.3    受剪切板格弹性临界屈曲应力τcr_e定义如下：

22
2

2

1_ /)(
)1(12

mmN
s
tECktecr 




 N/mm2

式中：kt —— 剪切屈曲系数，按本附录表3.1.1(a)计算，其中：τxy见本附录2.2；
 其余符号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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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格屈曲系数                       表1.1(a)

板格受压及弯曲和剪切力学模型 屈曲系数

短

边

受

载

y

l
s

x2 x

x1

x

x1

x2 x

其中： 0 ≤ φ ≤ 1

1.1
4.8



xk

l

s

x

y
x1

x2 x

x1

x2 x

其中： -1 ≤ φ ＜ 0

kx = 7.6 - 6.4φ + 10φ2

长

边

受

载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0 ≤ φ ≤ 1

1.1
1.2)(1

2
2





 

l
sk y

l

y2 y

s

y

x

y1

y2 y y1

其中： -1 ≤ φ ＜ 0

2

2
2

))(1(10

)(1)1(909.1

l
s

k
l
sk py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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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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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格边界约束系数C1、C2                                表1.1(b)

边界情况 C1

C2

位于双层底或双壳之间 其他位置

角钢或T型扶强材 1.1 1.3 1.2

扁钢或球扁钢 1.0 1.2 1.1

1.4    应对板格的临界弹性屈曲应力进行修正，弹塑性修正公式如下：

_ _
( _ ) ( _ )

_( )
_ ( _ )

( _ )

2

(1 )4 2

eH
xcr e xcr e
ycr e ycr e

xcr S eH
eH xcr eycr

xcr e ycr e
ycr e

R

RR

 

  






 








_ _

_
_

2

(1 )4 2

S
cr e cr e

cr
S S

S cr e
cr e

 

   




 
 





式中：σxcr、σycr、τcr  —— 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X轴、Y轴的弹塑性修正后的临界屈

曲压应力和临界屈曲剪应力；

σxcr_e、σycr_e、τcr_e—— 分别为板格在单轴应力作用下的X轴、Y轴的弹性临界屈曲压应力和

临界屈曲剪应力，见本附录1.1、1.2、1.3；
ReH                                    —— 材料屈服强度，N/mm2；

τS                       ——
3

eHR
。

2 屈曲强度衡准

2.1    复合应力作用下的板格屈曲强度按下式校核：

λ ≥ [λ]

式中：λ —— 为板格中板在复合应力作用下的临界屈曲应力与计算的实际压应力之比，按本

附录表2.1计算；

[λ] —— 为板格屈曲安全因子,见本指南表2.1。如模型采用细网格时，λ值可适当放宽，

但应征得本社同意；

当

当

当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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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x1、σy1、τxy  —— 见2.2；
σxcr、σycr、τcr —— 见1.4；
l、s符号同1.2、1.1。

2.2   本附录表中的σx1、σy1分别为板格边所受对应X轴、Y轴工作应力中的较大值，σx2、

σy2为对应的另一较小值，计算时应按板格边中面应力的平均值（取两个对边节点的平均值）

计入；τxy为平均剪应力。σx1、σx2、σy1、σy2、τxy如表1.1(a)图中所示。

2.3   按2.2算得的X轴、Y轴的工作应力σx1、σy1、τxy在计算时取绝对值计入。若σx1、σy1的

计入结果为拉应力时，该应力分量取为零。

λ计算值                           表2.1
                                  

1 2l
s 2 8l

s

11)1(
1

x

xcr

k 


 1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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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X
1

2
2 )1(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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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Y
1

2
3 )1(

1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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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1
2
2

2
1 )1(
1

x

xcr

k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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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ryk

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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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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